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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影乐宫管理人

公开选聘审计、评估机构的公告
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0日裁定受理石家庄市影

乐宫（以下简称“影乐宫”）破产重整一案，并指定石家庄市影乐宫

管理人。根据影乐宫破产重整工作进展，拟公开选聘审计、评估机构。

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影乐宫成立于 1993 年 5月 6日，法定代表人李楠，注册资本 100

万元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102401748036W，注册地址石家庄市

长安区中山东路 169 号，登记机关为石家庄市长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经营范围：电影放映；电子游艺厅娱乐活动；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；

美容美发；停车场服务；场地租赁；住宿服务；餐饮服务；设计、制

作、代理国内广告业务、发布国内户外广告业务；自制饮品；预包装

食品、散装食品、眼镜、日用百货、玩具、工艺美术品、电子产品销

售。

二、竞聘机构资格条件

（一）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相应执业资质。

（二）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。

（三）具备债务人同行业相关审计、评估业务经验，且具有良好

社会信誉。

（四）与本案无利害关系，不存在影响公正履职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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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列入河北省法院系统对外委托专业机构名册。

（六）本项目只接受单独申报，不接受联合申报。

三、工作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审计机构

对影乐宫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财务审计，工作成果满足破产重整

工作需要，并出具审计报告。涉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全面审查影乐宫的财务状况；

2.审查影乐宫提供的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清册；

3.组织对影乐宫财产的盘点工作；

4.对影乐宫破产重整受理前是否存在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财务行为和会计业务，进行

全面重点审计。审计中如发现无偿转让财产、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

行交易、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、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

清偿的、放弃债权、个别清偿等行为，审计机构应及时向管理人书面

说明并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披露；

5.配合管理人审核债权，与管理人共同编制债权债务清册；

6.协助处理影乐宫纳税申报事宜；

7.按管理人要求提交审计报告；

8.根据管理人的要求列席债权人会议；

9.根据管理人工作的实际情况，需要审计机构提供的其他专业服

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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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估机构

对影乐宫的资产情况进行评估，工作成果满足破产重整工作需要，

并出具评估报告。涉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对影乐宫全部资产进行评估，出具评估报告；

2.列席债权人会议，就专门问题出具专项报告，对评估报告、专

项报告进行解释、说明；

3.根据管理人工作的实际情况，需要评估机构提供的其他专业服

务。

四、费用支付

（一）报价为一次性包干费用（含税价），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

一切费用均自行承担。

（二）费用的支付：无预付款，与其他破产费用同步清偿。

（三）本项目在破产程序中因对审计、评估工作内容及工作事项

进行调整或审计、评估报告过期后管理人要求出具新的或补充报告的，

不再额外增加费用。

（四）如审计、评估机构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，或所出

具的报告存在漏项的，管理人有权相应调减费用。

五、需要提交的材料

报名人应于报名期限届满前向管理人提交申报书及与申报书内容

相对应的证件、资料。（申报书一式三份）

申报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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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与意向书（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、委托合同范

本；

2.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、授权委托书（原件）、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受托人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
3.有效的审计、评估相关资质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4.负责本项目主要人员的审计师、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及职称证

（复印件）；

5.审计、评估相关业绩证明等（包括但不限于机构基本情况、本

机构参与企业破产重整及清算审计、评估工作经验）；

6.本项目的工作计划、人员安排、报价方案；

7.报名单位已被编入河北省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名册的证明；

8.本机构出具的承诺书，承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本机构及人员最近 3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的承诺；

（2）开展工作时，坚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；

（3）独立开展工作，不接受任何第三方的指示和干涉，公平公正、

实事求是；

（4）保证出具的报告与实际情况相符；

（5）按照管理人规定时间及公告要求，及时出具审计、评估报告；

（6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接受法院、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的咨询，

负责报告内容的解释工作；

（7）明确说明出具审计、评估报告的时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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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最终报酬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及工作量，接受法院和管理人的

调整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报名地点：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大街 5 号富邦大厦 710 房间（可

邮寄，地址同上）

联系人：殷律师

联系电话：0311-66032016、18031188383

电子邮箱：ylgglr@163.com

报名时间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2025 年 3月 26 日 17:30 止。

七、选取方式

破产管理人将组成评选小组根据报名情况进行资格审查、综合评

分，选定综合评分最高单位。如公告期内只有一家机构报名，符合要

求的管理人可直接选定为本案件的中介机构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次公开聘请审计、评估机构系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要

求并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而为，管理人将依法履行职责，接

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债权人的监督与建议；

（二）根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管理人将综合考虑各申报机

构的资质、规模、经验、报价等事项后进行评定；

（三）关于最终入选结果，管理人将于报名截止后五个工作日内

通知入选机构，对于已报名但未被选中的机构，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；

mailto:ylgglr@163.com


6/6

（四）审计、评估机构的入场时间待签订委托合同后以管理人通

知的时间为准，各方权利义务以最终签订的委托合同为准；

（五）本选聘审计、评估机构的公告作为委托合同的有效附件；

（六）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石家庄市影乐宫管理人。

石家庄市影乐宫管理人

2025 年 3月 19 日


